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014 年海外律師(認許資格)(修訂)規則》

1. 海外律師資格考試(下稱「資格考試 J )為已在海外取得資格的律師提供一個
獲認許為香港律師的渠道。

2. 資格考試每年舉行一次，一般安排在 10 月、 11 月和 12 月進行。當中包括
以下四個筆試科目: (卷一)物業轉易、(卷二)民事及刑事法律訴訟程序、(卷
三)商業及公司法，及(卷四)帳目及專業操守。對於已在非普通法司法管轄
區取得律師資格的考生，他們亦須在以口試形式進行的「普通法原則 J (卷
五)中考取合格。

3. 考生須在所有其需要應考的科目中考取合格，才會被視為通過資格考試。
考生可申請豁免應考資格考試的全部或部分科目。但要申請豁免應考任何
筆試科目，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申請人須其備五年從事法律執業的經驗。

4. 資格考試根據〈海外律師(認許資格)規則} (下稱r {規則}J )進行，並受
其所規管。

5. 早前對資格考試進行的全面檢討，建議對《規則〉作出以下修訂:

a. 要成為香港律師，有關人士須對《基本法〉有所認識。這做法在海外
司法管轄區並不鮮見，申請在該等司法管轄區獲認許的外地律師，必
須接受有關司法管轄區的憲法考試，方可獲認許。因此， (規則〉第
7條己作修訂，將「香港憲法」這額外的筆試科目包括在內。

b. 大部分海外律師擁有多個司法管轄區的律師資格。就根據〈規則〉第
4(1)條提出的豁免申請計算有關五年經驗的規定時，普通法申請人在所
有取得執業資格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所獲得的法律執業經驗應計算在
內。

C. 同樣地，就根據〈規則〉第 5(1)條提出的豁免申請計算有關五年經驗
的規定時，非普通法申請人在所有取得執業資格的非普通法司法管轄

區所獲得的法律執業經驗亦應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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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多數司法管轄區允許以為期若干時期的法律實務培訓代替實習作為
認許的必要條件。〈規則〉第 4(2)(b)條己作出修訂，闡明若申請人接
受的法律實務培訓符合其司法管轄區的認許準則，則就資格考試的目
的而言，該培訓可獲律師會承認為法律執業經驗。然而，實習大律師
的實習期並不會獲承認為符合申請參加資格考試的條件中所指的獲認

許後經驗。

e. 非普通法申請人須符合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他們必須已完成為期一年
涵蓋合約法、侵權法、財產法、刑事法、衡平法，以及憲制與行政法
的全日制課程。第 5(2)條已作出修訂，擴展至以兼讀形式進行的同類

課程。

f. 有些申請人在多於一個司法管轄區獲認許。目前，就《規則〉的目的
而言，申請人首次獲認許的司法管轄區將被視為他獲認許的司法管轄
區。如果申請人首次獲認許的司法管轄區是非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除
非他已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獲認許三年以上，並選擇該司法管轄區作為
其獲認許的司法管轄區，否則他將被視為非普通法申請人。第 8 條已
作出修訂，允許在多於一個司法管轄區獲認許的申請人選擇當中任何
一個司法管轄區作為其獲認許的司法管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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